
原产地证签证申请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原产地证签证申请。 

二、事项类型 

其他政务服务事项。 

三、设立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令第 447 号） 

第四十一条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签发出口货物普惠制原产地证明、区域性优惠

原产地证明、专用原产地证明。 

出口货物一般原产地证明的签发，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执行。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国务

院令第 416 号） 

第十八条 出口货物发货人申请领取出口货物原产地证

书，应当在签证机构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按照规定如实申报

出口货物的原产地，并向签证机构提供签发出口货物原产地

证书所需的资料。 

第十九条 签证机构接受出口货物发货人的申请后，应

当按照规定审查确定出口货物的原产地，签发出口货物原产

地证书；对不属于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出口货物，

应当拒绝签发出口货物原产地证书。 



四、办理（实施）机构 

福中海关、蛇口海关、布吉海关、同乐海关、笋岗海关、

福田海关、梅沙海关、观澜海关、西沥海关、龙岗海关、坪

山海关、前海海关、惠州海关、惠州港海关、惠东海关。 

五、法定办结时限 

在受理签证申请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完成签证申请的审核 

（签证调查所需时间不计入在内）。 

六、承诺办结时限 

自收到企业申请之日起 1 个工作日完成签证申请的审

核（签证调查所需时间不计入在内）。 

七、结果名称 

普惠制原产地证书∕一般原产地证书∕《亚太贸易协定》原

产地证书∕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中国—智利自贸

协定原产地证书∕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中国

—新西兰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中国—新加坡自贸协定原产

地证书∕中国—秘鲁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海峡两岸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原产地证书∕中国—哥斯达黎加自贸协定原产地证

书∕中国—冰岛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中国—瑞士自贸协定原

产地证书∕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中国—韩国

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输

欧盟蘑菇罐头原产地证明书∕烟草真实性证书∕加工装配证书∕

转口证明书∕价格承诺原产地证书。 

八、结果样本 

    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原产地证自助打印模块中自行打



印。 

九、收费标准：不收费 

十、收费依据：无 

十一、申请条件 

已在海关完成原产地申请人备案的企业，申请原产地证

书签证的出口产品符合相关原产地规则，生产型企业已经完

成产品预审。 

十二、办理（申请）材料 

序号 提交资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纸质/电

子 

要求 

1 《产地证盖章申请

书》（见附件一） 

原件 现 场 办

理 ： 纸

质 1 份 

纸质 如选择自助打

印原产地证书

方式则可省略

此材料 

2 第三方发票 复印件 现 场 办

理 ： 纸

质 1 份 

纸质 有第三方公司

时提供 

3 原证书副本或原证

书及申请重发情况

说明 

原证书副本：

原件 

原证书：复印

件 

申 请 重 发 情

况说明：原件 

现 场 办

理 ： 纸

质 1 份 

纸质 申请重发证书

时提供 

4 原证书  原件 现 场 办 纸质 申请更改证书



十三、办理流程：  

（一）申办原产地证书企业法人应当填写《原产地证书

手签人员授权书》（见附件二），授权证书申领人员在原产地

证书及相关文件上代表企业签字。委托其他企业办理原产地

证书的法人代表，应当填写《委托办理原产地证书授权书》

（见附件三）； 

（二）自主制证企业应到隶属海关提交纸质版《原产地

证空白证书领用表》1 份（见附件四）领用原产地证空白证

书。在后续使用空白证书打印后填写《原产地证空白证书使

用登记表》1 份（见附件五）以供核销证书并领用新空白证

书时使用； 

（三）通过单一窗口提交证书电子申请； 

（四）通过网络收取证书申请审核结果电子回执； 

（五）收到“审核通过”的电子回执时，打印相关原产地

证书及《产地证盖章申请书》； 

（六）企业在证书出口商声明栏签字并加盖企业中英文

印章，如选择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方式则可省略此步骤； 

（七）前往隶属海关办事窗口凭纸质版《原产地证书手

签人员授权书》1 份将相应证书交由签证人员书面审核及签

名，被其他企业委托办理原产地证书的企业申报员,则还需提

理 ： 纸

质 1 份 

时提供 

5 签证机构要求提供

的其他材料 

    



交纸质版《委托办理原产地证书授权书》1 份，如选择自助

打印原产地证书方式则可省略此步骤； 

（八）提交纸质版《产地证盖章申请书》1 份及存档单

证并由签证机构工作人员加盖签证业务印章。如选择自助打

印原产地证书方式则可省略此步骤； 

（九）如有更改、重发或审签人员认为应提供其他辅助

材料的，收到相关电子回执时，根据回执内容携带相关资料

至办事窗口进行现场审核； 

（十）生产型申请人因贸易便利原因需在深圳关区内跨

属地或跨直属关区签证、领证的，应提交纸质版《原产地证

书申请人签/领证机构变更申请表》1 份（见附件六）到隶属

海关进行申请。 

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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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未通过 

退回修改后重新申请 

更改、重发等需提供其他辅助材料证书 

携带相关资料至办事窗口 

进行现场审核 

打印证书交由签证人

员书面审核及签名 

盖章、留底、发证 

流程结束 

选择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方式则可

省略此步骤 

选择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方式则可

省略此步骤 



十四、办理形式：网上或窗口办理。（详见二十一、办

理地点） 

十五、到办理现场次数：网上办理 0 次或窗口办理 1 次。 

十六、审核标准： 

申请材料填写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并符合相关证书

填制要求。 

十七、通办范围： 

（一）深圳地区非生产型企业在福中海关办理原产地证

申请； 

（二）深圳地区生产型企业在申请人所在地隶属海关办

理原产地证申请； 

（三）惠州地区非生产型企业在惠州海关办理原产地证

申请； 

（四）惠州地区生产型企业在申请人所在地隶属海关办

理原产地证申请，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生产型申请人出口

原产地证书签证业务由惠州港海关办理。 

十八、预约办理：否 

十九、网上支付：否 

二十、物流快递：否 

二十一、办理地点： 

申请人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或到各隶属海关相关

业务窗口。 

申报原产地证书网址： 

https://swapp.singlewindow.cn/deskserver/sw/deskIndex?m

https://swapp.singlewindow.cn/deskserver/sw/deskIndex?menu_id=coo


enu_id=coo 

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网址： 

http://sz.singlewindow.cn/dyck/swProxy/deskserver/sw/des

kIndex?menu_id=aps 

窗口办理地址： 

福中海关：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06 号海关

科技信息综合楼 

布吉海关：龙岗区龙岗大道与政清路交界处东南边 

笋岗海关：罗湖区北站路 5 号   

福田海关：福田保税区红花路 99 号长平商务大厦 

西沥海关：光明区华夏二路商会大厦 14-15 楼    

坪山海关：坪山区丹梓大道与绿荫路交叉路口往西南约

50 米    

梅沙海关：盐田区明珠大道梅沙海关主楼一楼大厅  

 同乐海关：宝安区新安二路 140 号一楼大厅     

观澜海关：龙华区民康路 1 号观澜海关    

龙岗海关：龙岗区清林中路海关大厦东座 3-9 楼     

前海海关：南山区东滨路 4335 号前海海关大厅 

蛇口海关：南山区临海路 59 号海运中心口岸楼报关大 

厅 

惠州港海关：惠州市大亚湾区石化大道 418 号 1 楼    

惠东海关：惠州市惠东县平山街道新平大道 625 号    



惠州海关综合业务科：惠州市仲恺大道 279 号     

惠州海关淡水办监管一科：惠州市惠阳区淡水街道龙盛 

一路 22 号      

惠州海关驻博罗办事处：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建设东路 

36 号 

二十二、办理时间： 

（一） 企业申请时间：24 小时。 

（二） 海关办理时间： 

1. 福 中 海 关 ： 周 一 至 周 五 （ 工 作 日 ） 9:00-12:00 ， 

13:30-17:30； 

2. 前海海关：周一至周五（工作日）  9:00-12:00，

13:00-17:00； 

3. 同乐海关：周一至周五（工作日）  9:00-12:00，

13:00-17:00； 

4. 布吉海关：周一至周五（工作日）  9:00-12:00，

13:00-17:00； 

5. 笋岗海关：周一至周五（工作日）  9:00-12:00，

13:00-17:00； 

6. 福田海关：周一至周五（工作日）  9:00-12:00，

13:00-17:00； 

7. 梅沙海关：周一至周五（工作日）  9:00-12:00，



13:00-17:00； 

8. 观澜海关：周一至周五（工作日）  9:00-12:00，

13:00-17:00； 

9. 西沥海关：周一至周五（工作日）  9:00-12:00，

13:00-17:00； 

10. 龙岗海关：周一至周五（工作日）  9:00-12:00，

13:00-17:00； 

11. 坪山海关：周一至周五（工作日）  9:00-12:00，

13:00-17:00； 

12. 蛇口海关：周一至周五（工作日） 8:30-12:00 ，

13:30-17:00； 

13. 惠州海关：周一至周五（工作日） 8:30-12:00 ，

13:30-17:00； 

14. 惠州港海关：周一至周五（工作日）9:00-12:00，

13:00-17:00； 

15. 惠东海关：周一至周五（工作日）  8:30-12:00，

14:00-17:30。 

二十三、咨询电话： 

（一）福中海关：0755-84394272； 

（二）同乐海关：0755-27590254； 

（三）布吉海关：0755-89213126； 

（四）观澜海关：0755-29838010； 



（五）前海海关：0755-84397221； 

（六）福田海关：0755-84395110； 

（七）梅沙海关：0755-84394791； 

（八）蛇口海关：0755-26893626； 

（九）西沥海关：0755- 88211400； 

（十）龙岗海关：0755-84393409； 

（十一）坪山海关：0755-28361861； 

（十二）笋岗海关：0755-84397652； 

（十三）惠州海关：0752-3174822； 

（十四）惠州港海关：0752-5559619； 

（十五）惠东海关：0752-8927718。 

二十四、监督电话： 

深圳海关关税处：0755-84398349。 

 

 


